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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

第 1424号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

利用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为国家标准 ,编

号为GB/T50743—⒛12,自 2012年 12月 1日 起实施。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二O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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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是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08年工程建

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第 一批))的 通知》(建标 〔2008〕 102

号 )的要求 ,由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和同济大学会同有关单

位编制而成的。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 ,参考有关国外先进标准 ,并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最后

经审查定稿 。

本规范共分 9章 ,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总则 、术语和符号、基本

规定、废混凝土再生利用 、废模板再生利用、再生骨料砂浆、废砖瓦

再生利用、其他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工程施工废弃物管理和

减量措施。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 ,由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负责 日常管理 ,由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

术内容的解释。

本规范在执行过程 中 ,请 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 ,注 意总结经

验 ,积 累资料 ,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

限公司(地址 :上 海市黄浦区黄兴路 1599号 ,新 纪元国际广场 707

室 ,邮政编码 :⒛ 0433)。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 :

主 编 单 位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

参 编 单 位 :上海仪通建设有限公司

江苏启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通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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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1.0.1 为了贯彻执行国家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经济政策 ,

促进工程施工废弃物的回收和再生利用 ,做 到技术先进、安全适

用 、经济合理、确保质量 ,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废弃物的管理、处理和

再生利用 ;不适用于已被污染或腐蚀的工程施工废弃∷物的再生利

用。

1.0.3 本规范规定了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的基本技术要求。

1.0.4 工程施工废弃物的处理、回收和再生利用除应符合本规范

外 ,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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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工程施工废弃物  ∞nstmction⒏ demolh0n waste

工程施工废弃物为工程施工中 ,因 开挖 、旧建筑物拆除、建筑

施工和建材生产而产生的直接利用价值不高的废混凝土、废竹木、

废模板 、废砂浆、砖瓦碎块 、渣土、碎石块、沥青块、废塑料、废金属、

废防水材料、废保温材料和各类玻璃碎块等。

2.1.2 废混凝土  waste∞ncrete

由建筑物拆除、路面翻修、混凝土生产、工程施工或其他情况

下产生的混凝土废料。

2.1.3 废模板  waste formWork

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损坏、周转次数太多以及完成其使用功

能后不能直接再利用的模板。

2.1.4 废砂浆  waste mortar

在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官网等进行建设、铺设 、粉刷或拆除、

修缮过程中所产生砂浆废料。

2.1.5 废砖瓦  waste bⅡ ck and tiles

在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进行建设、铺设或拆除、修缮过程中

所产生砖瓦废料。

2.1.6  拯堇二L    soil dregs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

构筑物、管网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

2.1.7  甲秉」三禾刂用    recychng

工程施工废弃物经过回收后 ,通过环保的方式进行再造 ,成为

可利用的再生资源。

· 2·



2.1.8  军手±粗骨才斗    recycled coarse aggregatc

由建筑废物中的混凝土、石等加工而成 ,粒 径大于 4.75mm

的颗粒。

2.1.9  军手±细咩事井斗    recycled fine aggregate

由建筑废物中的混凝土、砂浆、石 、砖瓦等加工而成 ,粒径不大

于 4.75mm的 颗粒。

2.1.10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replacement rauo。 f recycled

coarse aggregate

再生骨料混凝土中再生粗骨料用量占粗骨料总用量的质量百

分比。

2.1.11 再生细骨料取代率   replacement ra0o of recycled

fine aggregate

再生骨料混凝土或再生骨料砂浆中再生细骨料用量占细骨料

总用量的质量百分比。

2.1.12 再生骨料混凝土  recycled aggregate∞ ncrete

再生骨料部分或全部代替天然骨料配制而成的混凝土。

2.1.13 再生骨料砂浆  re叩cled aggregate mortar

再生细骨料部分或全部取代天然细骨料配制而成的砂浆。

2.1.14 再生木模板  recyded w∞d formwork

由废旧木模板、贴面材料和胶合剂等材料加工而成的模板。

2.1.15 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   recycled aggregate∞ nˉ

crete hollow block

掺用再生骨料 ,经搅拌、成型、养护等工艺过程制成的混凝土

空心砌块。

2.1.16  孑手±骨才斗石专、砌彦起    recycled aggregate brick(block)

掺用再生骨料 ,经搅拌、成型、养护等工艺过程制成的砖、砌

块。

2.1.17 再生骨料吸水率   water absorpton of recycled agˉ

gregate

· 3·



再生骨料饱和面干状态时所含水的质量 占绝干状态质量的百

分数。

2。 2 符  号

2.2.1 材料性能

丘u,⒍
——再生骨料混凝土试配强度 ;

∫cu,k—
—再生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 ;

σ——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

Fc——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

厶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抗折强度标准值。

2。 2.2 作用、作用效应及承载力

M  弯矩设计值 ;

N——轴向压力设计值 ;

V——剪力设计值 ;

Mu——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

Nu——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

Vu——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2.2.3 计算系数及其他

αM—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调整系数 ;

吣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调整系数 ;

‰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调整系数。

· 4·



3基 本 规 定

3.0.1 工程施工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安全和

环保方面的标准和规定。工程施工废弃物处理应满足资源节约和

环境环保的要求。

3.0.2 工程施工单位在施工组织管理中对废弃物处理应遵循减

量化、资源化和再生利用原则。

3.0.3 工程施工废弃物应按分类回收 ,根据废弃物类型、使用环

境 、暴露条件以及老化程度等进行分选。

3.0.4 工程施工废弃物回收可划分为混凝土及其制品、模板、砂

浆、砖瓦等分项工程 ,各分项回收工程应遵守与施工方式相一致且

便于控制废弃物回收质量的原则。

3.0.5 由工程施工废弃物加工的再生骨料及其制品的放射性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的有关规

定。

3.0.6 施工单位宜在施工现场回收利用工程施工废弃物。施工

之前 ,施工单位应编制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方案 ,并经监理单位审

查批准。

3.0.7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依据设计文件中的环境

保护要求 ,在招投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明确各方在工程施工废弃

物再生利用中的职责。

3.0.8 设计单位应优化设计 ,减少建筑材料的消耗和工程施工废

弃物的产生。优先选用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产品以及可以循环利

用的建筑材料。

3.0.9 工程施工废弃物回收应有相应的废弃物处理技术预案、健

全的施工废弃物回收管理体系、回收质量控制和质量检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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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废混凝土再生利用

4.1一 般 规 定

4.1.1 再生骨料混凝土可用于一般的普通混凝土结构工程和混

凝土制品制造。

4.1.2 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原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

用再生粗骨料》GB/T25177和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
T25176的有关规定。

4.1.3 再生骨料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
25177和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的 有关规定

可分为 I类 、Ⅱ类和 Ⅲ类。

4.1.4 I类再生粗骨料可用于配制各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Ⅱ 类再

生粗骨料宜用于 C40及 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Ⅲ 类再生粗骨料
可用于 C25及 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但不得用于有抗冻性要求

的混凝土。

4.1.5 I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 C40及 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

Ⅱ类再生细骨料宜用于 C25及 以下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Ⅲ 类再生

细骨料不宜用于配制混凝土。

4.1.6 对不满足国家现行标准规定要求的 I类 、Ⅱ类和Ⅲ类再生

骨料 ,经试验试配合格后 ,可 用于垫层混凝土等非承重结构以及道

路基层三渣料中。

4.2 废混凝土回收与破碎加工

4.2.1 废混凝土按回收方式可分为现场分类 回收和场外分类回

收。

4.2.2 有害杂质含量不足以影响新拌再生骨料混凝土使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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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废混凝土可回收。本规范不适用于下列情况下废混凝土的回收

利用 :

1 废混凝土来 自于轻骨料混凝土 ;

2 废混凝土来 自于沿海港 口工程、核电站、医院放射间等有

特殊使用要求的混凝土 ;

3 废混凝土受硫酸盐腐蚀严重 ;

4 废混凝土已受重金属污染 ;

5 废混凝土存在碱-骨料反应 ;

6 废混凝土中含有大量不易分离的木屑、污泥、沥青等杂质 ;

7 废混凝土受氯盐腐蚀严重 ;

8 废混凝土已受有机物污染 ;

9 废混凝土碳化严重 ,质地酥松。

4.2.3 再生骨料的破碎加工设各可分为固定式和移动式。

4.2.4 废混凝土破碎前宜分选 ,再生骨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

和粉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2.5 再生粗骨料应由专门的加工单位生产。废混凝土破碎工

艺流程包括一次破碎加工和二次破碎加工。废混凝土中的钢筋宜

采用磁铁分离器加以去除。废混凝土中木屑、泥土、泥块应采用水

洗加以去除。

4.3再 生 骨 料

4.3.1 再生粗骨料的颗粒级配、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25177的 有关规定。

4.3.2 再生粗骨料的颗粒级配、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的 有关规定。

4.3.3 再生骨料可用于生产相应强度等级的混凝土、砂浆或制备

砌块、墙板、地砖等混凝土制品。再生骨料添加固化类材料后 ,也

可用于公路路面基层。

4.3.4 再生骨料检验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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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llJGJ52有 关规定执行。

4.3.5 再生骨料进场时 ,应 按规定批次验收型式检验报告、出厂

检验报告及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合格证 内容应包括下列内

容 :

1 产品品种、规格、等级与批量编号 ;

2 生产厂名 ;

3 编号及 日期 ;

4 供货数量 ;

5 性能检验结果 ;

6 检验人员与检验单位签字盖章。

4.3.6 再生骨料宜按类别、规格及 日产量确定检验批次 ,日 产量

在 2000t及 2000t以 下 ,每 600t为一批 ,不足 600t也 为一批 ;日 产

量超过 ⒛00t,每 1000t为一批 ,不足 1000t也 为一批 ;日 产量超过

5000t,每 ⒛00t为 一批 ,不 足 ⒛00t也为一批 ;对 于工程施工废弃

物来源相同 ,日 产量不足 600t的 ,可 以以连续生产不超过 3天且

不大于 600t为 一检验批。

4.3.7 再生骨料的运输和堆放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不同类别、不同粒径的再生骨料应分别运输和堆放 ;

2 再生骨料和天然骨料不得混合 ;

3 再生骨料的运输与堆放应防止混人泥土和其他可能改变

其品质的杂质 ;

4 再生骨料的生产部门应做好废混凝土相关信息的采集与

记录工作 ,主要应包括拆除结构的用途、服役时间和原始混凝土强

度等级等。

4.4 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4.4.1 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各种水泥应符合本规范第 4,1.2条

的规定。为控制生产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水泥的质量 ,在使用前

应复检其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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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再生粗骨料进场时应具有质量证明

文件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25177

的有关规定。

4.4.3 基于性能的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满足工作性能要求 ;

2 满足强度要求 ;

3 满足耐久性能要求 ;

4 满足经济性要求。

4.4.4 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天然骨料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 ,并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JGJ52的有关规定。

4.4.5 再生骨料混凝土拌和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拌

和用水标准 llJGJ63的 有关规定 ,不 得使用海水拌制钢筋再生骨

料混凝土。

4.4.6 再生骨料混凝土中宜掺加粉煤灰、矿渣粉、硅粉等矿物掺

合料 ,其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4.7 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外加剂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的外加剂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

2 外加剂进场时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对进场外加剂应按

批进行复检 ,复检项 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   q

术规范》GB50119的 有关规定 ,复检合格后再使用。

4.4.8 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中的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

定 :

1 再生骨料混凝土宜采用绝对体积法进行配合 比计算。在

不使用引气型外加剂时 ,含气量可取 1%。

2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用水量可分为净用水量和附加用水量

两部分。再生粗骨料采用预湿处理时 ,可不考虑附加用水量 ,再生

骨料混凝土的用水量应按净用水量确定。

· 10 ·



3 净用水量可根据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

程河GJ55的有关规定取值。

4 附加用水量应根据再生粗骨料吸水率加以确定。

5 水泥强度等级应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

计规程河GJ55的有关要求选用。

6 砂率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规程》

JGJ55的有关规定取值 ,然后再把砂率取值适当增大 1%~5%,
其中再生粗骨料取代率为 30%时 增大 1%,再生粗骨料取代率为

100%时增大 5%,中 间采用线性内插取值。

4.4.9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配合 比设计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

1 计算试配强度 ,并求出相应的净水胶 比;水 胶 比计算可按

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规程》JGJ55的 有关规定

执行。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试配强度应按下式确定 :

丘u,° =盂u,k+1.645σ (4.4.9)

式中 :丘u,°
——再生骨料混凝土试配强度 (MPa);

∴u,k—
—再生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冖 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MPa)。

2 选取单位立方米混凝土的净用水量 ,并 由用水量及水胶比

计算出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水泥用量和矿物掺合料用量。

3 选取砂率 ,按绝对体积法计算粗骨料和细骨料的用量。

4 根据再生粗骨料的用量及其吸水率计算出附加水用量。

5 根据水泥用量和水的总用量以及粗细骨料用量得出试配

用的计算配合 比。

6 进行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合比的试配与调整。

4.4.10 对于不掺用再生细骨料的混凝土 ,当 仅掺 I类再生粗骨

料或 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取代率小于 30%时 ,再生骨料混凝土

强度标准差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规程》JGJ

55的 有规定取值 ;当 Ⅱ类 、Ⅲ类的再生粗骨料的取代率大于 30%
时 ,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应根据同品种、同强度等级再生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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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混凝土统计资料计算确定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施工单位具有近期的同一品种再生骨料混凝土资料时 ,

强度标准差可按公式(4.4.10)计 算。强度等级不大于 C20的再生

骨料混凝土 ,当强度标准差计算值不小于 3,OR/IPa时 ,应按计算结果

取值 ,当计算值小于 3.0MPa时 ,强 度标准差取 3.0MPa;强 度等级

大于 C⒛ 且不大于 C40的再生骨料混凝土 ,当 强度标准差计算值

不小于 4.0MPa时 ,应 按计算结果取值 ,当 计算值小于 4.0MPa

时 ,强度标准差取 4。 OMPa。

σ ^ (4。 ⒋ 10)

式中 :∫c~i—
— 第 ￡组试件的立方体强度值(MPa);

P,a ku一 刀组试件立方体强度的平均值(MPa);

竹——再生骨料混凝土试件的组数 ,″≥ 30。

2 当施工单位无统计资料计算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时 ,其值可按表 4,4.10选 取。

注 :当 再生粗骨料的来源很复杂或米源不清楚 ,或 者再生粗骨料取代率较大时 ,应

适当增大强度标准差。

4.4.11 掺用再生细骨料的混凝土 ,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标准差

可根据相同再生骨料掺量和同强度等级的同品种再生骨料混凝土

统计资料计算确定 ,当 计算值小于本规范表 4,4。 lO中 对应值时 ,

应按本规范表 4.4.10的 规定取值 ;当无统计资料时 ,强 度标准差

宜按本规范表 4。 准,10岣 规定取值。

4.4.12 配合 比的调整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

计规程 llJGJ55的 有关规定执行。

4.4.13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和再生细骨料取代率应根据已有技术

资料和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性能要求确定。当缺乏技术资料时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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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等级 ≤Czo C25、 C30 C35、 C40

σ(MPa) 5.0



生粗骨料取代率和再生细骨料取代率不宜大于 50%,但 I类再生

粗骨料取代率可不受限制。当再生骨料混凝土中已掺用 Ⅲ类再生

粗骨料时 ,不宜再掺人再生细骨料。

4.5 再生骨料混凝土基本性能

4.5.1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强度尺寸效应

换算系数及强度检验评定等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质量控

制标准》GB50164的 有关规定。

4.5.2 Ⅱ类 再 生 粗 骨料 配制 的混凝 土 ,按 抗 压 强度 可分 为

C15、 C20、 C25、 C30、 C35、 C40六个等级 ;Ⅲ 类再生粗骨料配制的

混凝土 ,按抗压强度可分为 C15、 C20、 C25三个等级。当设计更

高强度等级再生混凝土时 ,应 通过试验对其结果做 出可行性评

定。各类再生 骨 料 混 凝 土强度 等级 合 理 使 用 范 围应符 合表

4,5.2的规定。

表 4.5.2 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合理使用范围

注 :C15只用于素再生骨料混凝土结构。

4.5.3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轴心抗压强度设

计值、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轴 `心 抗压疲劳

强度设计值和轴心抗拉疲劳强度设计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 有关规定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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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名称 强度等级 用   途

砌体用再生骨料混凝土

c
C
c

主要用于再生骨料混凝土制品

道路用再生骨料混凝土

c
C
c

主耍用于道路路面

结构用再生骨料混凝土

C15

C20

C25

C30

C35

C毖 0

主耍用于承重构件



4.5.4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抗折强度标准值 rrk应按下式计算 :

∫rk=0.75√πu浊       (4.5。 θ

式中:丘u,k—
—再生骨料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即 强度等

级×MPa)。

4.5.5 再生粗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Ec应通过试验确定。在缺

乏试验资料时 ,可按表 4.5.5采 用。

表 4.5.5 再生粗骨料混凝土弹性模且 (× 10Ⅱ MPa)

4.5.6 再生粗骨料混凝土的导热系数和比热容应通过试验确定 ,

在缺乏试验资料时可按表 碴。5.6取值 。

表 4.5.6 再生粗骨料混凝土的导热系数和比热容

4.5.7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耐久性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和 《混凝 土结构耐 久性设计规范》

GB/T50476的 有关规定。当再生骨料混凝土用于设计使用年限

为 50年的混凝土结构时 ,宜符合表 4.5.7的 规定。

表 4.5.7 再生骨料混凝土耐久性基本要求

注 :1 素混凝土结构构件的水胶比及最低强度等级可适当放松 ;

2 有可靠工程经验时 ,一 类和二类环境中的最低混凝土强度等级可降低一个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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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等级 C15 C20 C25 C30 C35 C40

弹性模量 2.5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导热系数EW/(m· ℃)] 1.493 1 458 1.425 1,380

比热容[J/(kg· ℃)彐 905 5 91众 .2 922.5 935.0

环境等级 最大水胶比 最低强度等级 最大氯离子含量 (%) 最大碱含量 (kg/m3)

0,55 C25

C30

一
b 0.返 5(0.50) C35(C30)



4.5.8 再生骨料混凝土中氯离子、三氧化硫的含量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和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

计规范》GB/T50476的有关规定。

4.5.9 钢筋的再生骨料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应符合表 4,5.9

的要求。

表 4.5.9 钢筋的再生骨料混凝土保护层最小厚度(mm)

4.5.10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抗渗透性能应满足工程设计抗渗等

级和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 有关规

定 。

4.5.11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收缩值可在普通混凝土的基础上加以

修正 ,当 只掺人再生粗骨料时修正系数取 1.0~1.5。 对 I类再生

粗骨料可取 1.0;对 Ⅱ类、Ⅲ类再生粗骨料 ,当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为 30%时可取 1.0,再生粗骨料取代率为 100%时可取 1.5,中 间

可采用线性内插取值。

4.5.12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徐变系数应通过试验确定 ,当 缺乏试

验条件或技术资料时 ,宜按普通混凝土的规定取值。

4.5.13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温度线膨胀系数应通过试验确定 ,当

缺乏试验条件或技术资料时 ,宜按普通混凝土的规定取值。

4.5.14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剪切变形模量可按相应弹性模量值的

0.40倍取值。再生骨料混凝土泊松比可取 0。 ⒛。

4.6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

4.6.1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再生骨料为再生粗骨料。

2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应包括再生骨料混凝土梁、板 、柱、剪

环境等级 板、墙 梁、柱

二 b



力墙。

3 再生骨料混凝土受弯构仵设计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 有关规定。

4 受力钢筋的再生骨料混凝土倮护层最小厚度应按本规范

表 4.5,9的 规定取值 ,且 不应小于受力钢筋的直径。板中分布钢

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10mm,梁 、柱中箍筋和构造筋的保护层

厚度不应小于 15mm。

5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仵中纵 向受力钢筋的锚 固长度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 规 范》GB50010的 有关规

定。

6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中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 ,不应小于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规定的最小配筋

率。

4.6.2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符合下式的要

求 :

Λ亻≤≤αMMu                  (4.6.2)

式中:M——弯矩设计值 ;

αM—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调整系数 ,I

类再生粗骨料 ,取 1,0,Ⅱ 类 和 Ⅲ类再生粗骨料取

0.95;

Mu—— 受弯承载力设计值 ,按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50010的 有关规定计算。

4.6.3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正截面轴心受压承载力应符合下式

的要求 :

N≤αN Nu         (4.6.3)
式中:N——轴向压力设计值 ;

αN—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正截面受压承载力调整系数 ,I

类再生粗骨料 ,取 1.0,Ⅱ 类 和 Ⅲ类再生粗骨料取

o.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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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 轴心受压承载力设计值 ,按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 有关规定计算 。

4.6.4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式的要

求 :

y≤αvVu           (4,6.4)
式中:V——剪力设计值 ;

αv——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调整系数 ,I

类再生粗 骨料 ,取 1。 0,Ⅱ 类和 Ⅲ类再 生粗骨料取

0.85;

VⅡ ——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按 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50010的 有关规定计算。

4.6.5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偏心受压 ,轴 心受拉 ,偏 心受拉、受

扭 ,局部受压 、受冲切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的 有关规定计算。

4.6.6 再生骨料混凝土抗裂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 有关规定。

4.6.7 再生骨料混凝土裂缝宽度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

4.6.8 再生骨料混凝土受弯构件的挠度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 有关规定验算 ,当 再生粗骨料取代

率在 30%以 上时 ,考虑挠度放大系数 1.2。

4.7 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

4.7.1 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所用的原材料应符合下列规

定 :

1 再生骨料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25177和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的有

关规定。

2 再生骨料应满足表 4.7.⒈1和表 4.7.12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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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⒈1 再生粗骨料性能指标

项   目 指 标 要 求

微粉含量(按 质量计×%) (50

吸水率(按 质量计×%) (≡ 10,o

杂物(按质量汁×%) <2.0

泥块含量、有害物质含量、坚固性、

压碎指标、碱骨料反应性能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

骨料》GB/T25177的 有关规定

表 4.7。 ⒈2 再生细骨料性能指标

项   目 指 标 要 求

微粉含量〈按质

量计×%)

MB值 <1.40或 合格 <⒓。0

MB值≥1.诬 0或不合格 <0.6

泥块含量、有害物质含量、坚固性、单级最

大压碎指标、碱骨料反应性能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

生细骨料》GB/T25176的 有关规定

3 当采用石屑作为细骨料时 ,小 于 0.15mm的细石粉含量

不应大于 ⒛ %。

4 再生骨料砌块所用其他原材料应符合本规范第 4.1.2条

的规定。

4.7.2 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砌体设计、施工可按国家现行标

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和 《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建筑技

术规程 llJGJ/T14的 有关规定执行。

4.7.3 再生骨料砌块按孔的排数可分为单排孔、双排孔、多排孔

三类 ;再生骨料砌块的主规格尺寸为 390mm× 190mm× 190mm,

其他规格尺寸可由供需方协商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

小型空`b砌块》GB8239的相关规定。

4.7.4 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可分为 MU5、 MU7.5、 MU10、

MU15、 MU⒛ 五个等级。

4.7.5 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的性能及用途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普通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GB8239的相关规定。

4.7.6 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各项性能的试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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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混凝土小型空`b砌块试验方法》G〃T狃11的有关规定执行。

4.7.7 型式检验应包括放射性 、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 、抗压

强度、干燥收缩率、相对含水率、碳化系数和软化系数、抗冻性 ;出

厂检验项 目应包括尺寸偏差、外观质量和抗压强度。

4.7.8 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的组批规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河GJ/T240的 相关规定。

4.7.9 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检验的抽样及判定应按现行行

业标准《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 llJGJ/T240的 规定执行。

4.8 再生骨料混凝土道路

4.8.1 废旧道路混凝土块加工成再生骨料前 ,应 清理粘附在水泥

混凝土碎块上的基层材料和泥土。

4.8.2 废旧道路混凝土再生骨料可用于拌制路面混凝土 ,其性能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

和《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规范河TG F30的 有关规定。

4.8.3 路面设计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

1 再生骨料混凝土路面的设计安全等级及相应的设计基准

期、目标可靠指数和 目标可靠度 ,以 及各安全等级路面的材料性能

和结构尺寸参数的变异水平等级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水泥

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河TG D遮 0的有关规定。

2 再生骨料混凝土路面宜用于二级及二级以下等级的公路

或次干路、支路以下的城市道路和小区道路。应采用强度高、收缩

性小、耐磨性强、抗冻性好的水泥。

3 再生骨料混凝土路面层应具有足够的强度、耐久性、表面

抗滑、耐磨、平整度。

4 道路垫层可采用再生粗骨料和再生细骨料。

5 道路基层可采用水泥稳定再生粗骨料和石灰粉煤灰稳定

再生粗骨料 ,其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

料》GB/T25177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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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废模板再生利用

5.1一 般 规 定

5。 1.1 废模板按材料不同 ,可 分为废木模板、废竹模板 、废塑料模

板、废钢模板、废铝合金模板、废复合模板。

5.1.2 以废模板为原料生产的木塑复合模板、水泥人造板和石膏

人造板 ,其产品质量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5.1.3 废弃木质材料应按类别、规格分别存放 ,并注意安全 ,防

火、防水、防霉烂。

5.1.4 再生木模板的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模

板安全技术规范河GJ162的有关规定。

5.1.5 再生木模板的质量检验、运输和储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模板用胶合板》GB/T17656的 有关规定。

5.2 再生利用方式

5.2.1 大型钢模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 ,可 直接回收利用 ;

对无法直接回收利用的 ,可 回炉重新冶炼。

5.2,2 工程施工中发生变形扭曲的钢模板 ,经 过修复、整形后可

重复使用。

5.2.3 塑料模板施工使用报废后可全部回收 ,经处理后可制成再

生塑料模板或其他产品。

5.2.4 废木模板 、废竹模板、废塑料模板等可加工成木塑复合材

料、水泥人造板、石膏人造板的原料。

5.2.5 再生刨花板的生产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采用部分废木质模板、废包装材料和废包装箱等作为原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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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造工艺和普通刨花板类似 ,但 原料制备工艺有所不同。

应减少废弃木材中铁钉、石块等对削片机、刨片机等的损坏。制备

过程中先采用木材粉碎机将废木材粉碎 ,再利用磁选、水洗和气流

分选对粗刨花进行一次或多次的筛选 ,除 去铁钉、石块等杂物后 ,

进行刨片等加工。

3 利用废木材制成的刨花宜作为芯层材料使用。

4 生产定 向刨花板用废木材应切成长 20mm~40mm,宽
5mm~15mm,厚 1mm~5mm的 碎片 ,然后涂上粘结剂 ,再进行蒸

汽热压。

5.2.6 废木竹模板经过修复、加工处理后可生成再生模板。

5.2.7 废木楞、废木方经过接长修复后可循环使用。

5.3适 用 范 围

5.3.1 再生模板可应用于工程建设 ,其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模板用胶合板》GB/T17656的 有关规定。

5。 3.2 废模板可作为再生模板的原料直接回收利用 ;当 不能作为

再生模板的原料使用时 ,废模板可被加工成其他产品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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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生骨料砂浆

6,1一 般 规 定

6.1.1 再生细骨料可配制砌筑砂浆、抹灰砂浆和地面砂浆 ,其 中 ,

再生骨料地面砂浆宜用于找平层 ,不宜用于面层。
6.1.2 再生骨料砂浆所用再生细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的有关规定 ,其 他原材料应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预拌砂浆》GB/T25181和 《抹灰砂浆技术规
程 llJGJ/T220的 有关规定。

6.1.3 I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砂浆 ;Ⅱ 类再
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强度等级不高于 M15的砂浆 ,Ⅲ 类再生细骨
料宜用于配制强度等级不高于 M10的砂浆。

6.1.4 再生骨料砂浆用于砌体结构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砌体
结构设计规范》GB500o3的 有关规定。

6.2 再生骨料砂浆基本性能要求

6.2。 I 采用再生骨料的预拌砂浆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
砂浆》GB/T25181的 有关规定。

6.2.2 现场拌制的再生骨料砂浆的性能应符合表 6.2,2的 规定。
表 6.2.2 现场拌制的再生骨料砂浆性能指标要求

砂浆品种 强度等级
稠度
(mm)

保水率
(%)

14d拉伸粘
结强度〈MPa)

抗冻性

强度损失率
(%)

质量损失率
(%)

再生骨料

砌筑砂浆

M5、 M7.5
M10、 M15

50^ˇ 9O ≥82 ≤≤25 ≤ 5

再生骨料

抹灰砂浆

M5、 M1o、

ⅣI15
70^ˇ lOo ≥82 ≥0,15 ≤2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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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2.2

砂浆品种 强度等级
稠度
(mm)

保水率
(%)

14d拉伸粘

结强度(MPa)

抗冻性

强度损失率
(%)

质量损失率
(%)

再生骨料

地面砂浆
M15 30冖 5̌0 ≥ 82 ≤25 ≤ 5

注 :有 抗冻性要求时 ,应进行抗冻性试验。冻触循环次数按夏热冬暖地区 15次 、

夏热冬冷地区⒛ 次、寒冷地区 35次 、严寒地区 50次确定。

6.2.3 再生骨料砂浆性能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砂

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河GJ/T70的有关规定。

6.3 再生骨料砂浆配合比设计

6.3.1 再生骨料砂浆的配制应满足和易性、强度和耐久性的要

求。

6.3.2 再生骨料砂浆用水泥的强度等级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选

择。配制同一品种、同一强度等级再生骨料砂浆时 ,宜采用同一水

泥厂生产的同一品种、同一强度等级水泥。

6.3.3 再生骨料砂浆配合比设计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

1 按现行行业标准《砌筑砂浆配合 比设计规程》JGJ98和

《抹灰砂浆技术规程》JGJ/T220的 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求 得基准

砂浆配合比。

2 根据已有技术资料和砂浆性能要求确定再生细骨料取

代率 ;当无技术资料作为依据时,再 生细骨料取代率不宜大于

50%。

3 以基准砂浆配合比中的砂用量为基础 ,计算再生细骨料用

量。

4 通过试验确定外加剂、添加剂和掺合料的品种和掺量。

5 通过试配和调整 ,选择符合性能要求且经济性好的配合比

作为最终配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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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废砖瓦再生利用

7.1 废砖瓦用作基础回填材料

7.1.1 废砖瓦破碎后应进行筛分 ,按所需土石方级配要求混合均

匀。废砖瓦可用作工程回填材料。

7.1.2 废砖瓦可用作桩基填料 ,加 固软土地基 ,碎砖瓦粒径不应

大于 1⒛ mm。

7.2 废砖瓦用于生产再生骨料砖

7.2.1 再生骨料砖所用再生粗骨料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8mm;

7.2.2 再生骨料砖基本生产工艺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

1 废砖瓦分拣后 ,用破碎机进行破碎 ;

2 计算再生骨料砖所用配料 ;

3 搅拌机搅拌 ;

4 振压成型 ;

5 自然、蒸汽养护 ;

6 检验出厂。

7.2,3 再生骨料砖生产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原料处理时 ,废砖不得破碎得过细。

2 计量配料时 ,宜采用体积计量。

3 宜采用强制式混凝土搅拌机进行搅拌 ,以保证物料混合均匀。

4 再生骨料砖成品应先行检验 ,合格后按强度等级、质量等

级分别堆放 ,并编号加以标明 ;堆放成品的库房或场地应保持干

燥、通风、平整。

7.2.4 再生骨料砖包括多孔砖 和实心砖 ,按抗压强度可分为

MU7,5、MU10和 MU15三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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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再生骨料实心砖主规格尺寸为 ⒛0mm× 115mm× 53mm;
再生骨料多孔砖主规格尺寸为 240mm× 115mm× 9omm。 再生骨
料砖其他规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7.2.6 再生骨料砖的性能及用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承重混凝
土多孔砖》GB25779、 《非承重混凝土空心砖》GB/T24492和 《混
凝土实心砖》GB/T21狃 的相关规定。

7.2.7 再生骨料砖的尺寸允许偏差、外观质量、抗压强度、吸水
率 、干燥收缩率、相对含水率、抗冻性、碳化系数和软化系数的试验
方法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7.2.8 再生骨料砖型式检验应包含放射性及本规范第 7.2.7条规定
的所有项目,出 厂检验应包含尺寸允许偏差、外观质量和抗压强度。
7.2.9 再生骨料砖的组批规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料应
用技术规程 llJGJ/T240的 相关规定。

7.2.10 再生骨料砖进场检验组批规则按本规范第 7.2,9条 执
行。再生骨料砖检验的抽样及判定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料
应用技术规程河GJ/T240的 规定执行。

7.2。 Ⅱ 再生骨料砖进场时 ,应 按规定批次检查型式检验报告、出
厂检验报告及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

7.2.12 再生骨料砖进场时 ,应对尺寸允许偏差 、外观质量和抗压
强度进行检验。

7.2.13 再生骨料砖砌体工程施工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砌体结构
设计规范》GB50Oo3和 《多孔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河GJ137的 有
关规定执行。

7.2.14 再生骨料砌体工程质量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

程施工质量验收筝一标准》GB503oo、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50⒛ 3的有关规定执行。

7.3 废砖瓦用于生产再生骨料砌块

7.3.1 再生骨料砌块所用再生粗骨料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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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再生骨料砌块基本生产工艺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

1 废砖瓦分拣后 ,用 破碎机进行破碎 ;

2 计算再生骨料砌块所用配料 ;

3 搅拌机搅拌 ;

4 振压成型 ;

5 自然、蒸汽养护 ;

6 检验出厂。

7.3.3 再生骨料砌块的性能及用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

凝土小型空心砌块》GB8239等的有关规定。

7.3.4 再生骨料砌块生产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原料处理时 ,废砖不得破碎得过细。

2 计量配料时 ,宜采用体积计量。

3 宜采用强制式混凝土搅拌机进行搅拌 ,以 保证物料混合均

匀。

4 砌块成品应先行检验 ,合格后按强度等级、质量等级分别

堆放 ,并 编号加以标明 ;堆 放成品的库房或场地应干燥 、通风、平

整 ,堆垛须码端正 ,防 止倒塌 ;堆垛的高度不应超过 1,6m,堆垛之

间应保持适当的通道 ,以便搬运 ;堆 场要落实防雨措施 ,防 止砌块

吸水 ,以 免砌块上墙时因含水率过高而导致墙体开裂。

7.3.5 再 生 骨 料砌 块 的主规 格 尺寸 为 390mm× 190mm×

190mm,其他规格尺寸可由供需方协商。

7.3.6 再生骨料砌块可分为 MU5、 MU7.5、 MU10、 MU15四 个

等级。

7.3.7 再生骨料砌块的性能及用途应符合本规范表 4.7.5的规

定。

7.3.8 再生骨料砌块各项性能的试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小型空心砌块试验方法》GB/T狃 11的有关规定执行。

7.3.9 型式检验应包括放射性、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抗压

强度、干燥收缩率、相对含水率、碳化系数和软化系数 、抗冻性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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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检验项 目应包括尺寸偏差、外观质量和抗压强度。

7.3.10 再生骨料砌块的组批规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

料应用技术规程 llJGJ/T240的 相关规定。

7.3。 Ⅱ 再生骨料砌块检验的抽样及判定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再

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 l9JGJ/T240的 规定执行。

7.3.12 再生骨料砌块砌体设计 、施工可按国家现行标准《砌体结

构设计规范》GB50003和《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建筑技术规程》

JGJ/T14的 有关规定执行。

7.4 废砖瓦用于泥结碎砖路面

7.4.1 碎砖瓦作为泥结碎砖路面骨料时 ,粒径应控制在 40mm~
60mm。

7.4.2 泥结碎砖层所用粘土 ,应具有较高的粘性 ,塑 性指数宜在

12~15之 间。

7.4.3 粘土内不得含腐殖质或其他杂质。

7.4.4 粘土用量不宜超过混合料总重的 15%~18%。
7.4.5 土体固结剂固结废砖瓦可应用于道路路基和路面基层。



8 其他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

8.1 废沥青混凝土再生利用

8.1.1 为保证再生沥青混凝土的稳定性 ,再生骨料用量宜小于骨

料总量的 20%。

8.1.2 再生沥青混凝土产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重交通道路石

油沥青》GB15180等 的有关规定。

8.1.3 废路面沥青混合料可按适当比例直接用于再生沥青混凝

」L。

8.2 工程渣土再生利用

8.2.1 工程渣土按工作性能可分为工程产出土和工程垃圾土两

类。

8.2.2 工程渣土应分类堆放。

8.2.3 工程产出土可堆放于采土场、采砂场的开采坑 ;可作为天

然沟谷的填埋 ;可作为农地及住宅地的填高工程等。当具备条件

时 ,工程产出土可直接作为土工材料进行使用。

8.2.4 工程垃圾土宜在垃圾填埋场或抛泥区进行废弃处理。工

程垃圾土作为填方材料进行使用 ,必须改良其高含水量、低强度的

性质。

8.3 废塑料、废金属再生利用

8.3.1 废塑料、废金属应按材质分类、储运。

8.3.2 被作为原料再生利用的废塑料、废金属 ,其有害物质的含

量不得超过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8.3.3 废塑料可用于生产墙、天花板和防水卷材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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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其他废木质材再生利用

8.4.1 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木质材应分类回收。

8.4.2 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废木质包装物、废木脚手架和废竹

脚手架宜再生利用。

8.4.3 废木质材再生利用前应分离附着的金属、玻璃、塑料等物

质 ;防腐处理的木材 ,其防腐剂毒性及含量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进行妥善处理。

8.4.4 废木质材再生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加工剩余物 ,可作为生产

木陶瓷的原材料。

8.4.5 废木质材料中尺寸较大的原木、方木 、板材等 ,回 收后可作

为生产细木工板的原料。

8.5 废瓷砖、废面砖再生利用

8.5.1 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瓷砖 、废面砖宜再生利用。

8.5.2 废瓷砖、废面砖颗粒可作为瓷质地砖的耐磨防滑原料。

8.6 废保温材料再生利用

8.6.1 工程施工中产生的废保温材料宜再生利用。

8.6.2 废保温材料可作为复合隔热保温产品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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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施工废弃物管理和减量措施

9.1 工程施工过程中废弃物管理措施

9.1.1 工程施工废弃物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立工程施工废弃物管理体系与台账 ,并制定相应的管理

制度与目标。

2 制定环境管理计划及应急救援预案 ,采取有效措施 ,降低

环境负荷 ,保护地下设施和文物等资源。

3 在保证工程安仝与质量的前提下 ,应制定节材措施 ,进行施工

方案的节材优化、工程施工废弃物减量化 ,尽量利用可循环材料等。

4 根据工程所在地的水资源状况 ,制 定节水措施。

5 进行施工节能策划 ,确 定 目标 ,制 定节能措施。

9.1.2 工程施工环境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扬尘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运 输施工废弃物、建筑材料等 ,不 污损场外道路 ;运输容

易散落、飞扬、流漏物料的车辆 ,应采取措施封闭严密 ,保

证车辆清洁。施工现场出口应设置洗车槽。

2)土方作业阶段 ,采 取洒水、覆盖等措施 ,扬 尘不得扩散到

场区外。

3)结构施工、安装装饰装修阶段 ,对 易产生扬尘的堆放材

料 ,应采取覆盖措施 ;粉末状材料应封闭存放 ;对产生扬

尘的施工废弃物搬运 ,应采取降尘措施。

4)施工现场非作业区达到 目测无扬尘的要求。

5)工程机械拆除时应进行扬尘控制。

6)工程爆破拆除时应进行扬尘控制。

7)在场界四周隔挡高度位置测得的大气总悬浮颗粒物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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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浓度与城市背景值的差值不得大于 0。 08mg/m3。

2 噪声与振动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建设和施工单位应选用高性能、低噪声、少污染的设备 ;

应采用机械化程度高的施工方式 ;应 减少使用污染排放

高的各类车辆。

2)在施工场界对噪声应进行实时监测与控制。

3)现场噪声排放不得超过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噪

声限值》GB12523的 有关规定。

9.1.3 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过程中施工环境保护和劳动卫

生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9.2 工程施工过程中废弃物减量措施

9.2.1 工程施工废弃物减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制定工程施工废弃物减量化计划。

2 加强工程施工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 ,工程施工废弃物的再

生利用率应达到 30%,建筑物拆除产生的废弃物的再生利用率应

大于 40%。 对于碎石类 、土石方类工程施工废弃物 ,可 采用地基

处理、铺路等方式提高再利用率 ,其再生利用率应大于 50%。

3 施工现场应设密闭式废弃物中转站 ,施工废弃物应进行分

类存放 ,集 中运出。

4 危险性废弃物必须设置统一的标识进行分类存放 ,收集到

一定量后统一处理。

9.2.2 工程施工废弃物减量宜采取下列措施 :

1 避免图纸变更引起返工 ;

2 减少砌筑用砖在运输、砌筑过程中的报废 ;

3 减少砌筑过程中的砂浆落地灰 ;

4 避免施工过程中因混凝土质量问题引起返工 ;

5 避免抹灰工程因质量问题引起砂浆浪费 ;

6 泵送混凝土量计算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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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应

”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宜

”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 用
“
可

”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 应符合⋯⋯

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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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规范》GB/T50473— zO12,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年 5月 28日 以第 1424号 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制订过程中 ,编制组进行了工程施工废弃物的调查研

究 ,总结了我国工程施工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实践经验 ,同 时参考了

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 ,通过试验取得了工程施工废弃物再

生利用的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 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技

术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

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说明。但

是 ,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作

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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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志廴

1,0.1 工程施工废弃物回收利用 ,不但使有限的资源得以再生利

用 ,而且解决了部分环保问题 ,满足世界环境组织提出的
“
绿色

”
的

三大含义 :节约资源、能源 ;不破坏环境 ,更有利于环境 ;可 持续发

展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

1.0.2 对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作了界定。凡属于规定范围内的工

程施工废弃物 ,应按本规范的要求进行处理。

贝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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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 本 规 定

3.0.1 工程施工废弃物经过回收、处理和再生利用后 ,其材料性

能和结构性能都发生了变化 ,因 此再生材料必须在满足安全、环保

相关标准的规定后 ,才能用于结构设计。资源节约是指在社会生

产、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 ,通过采取综合性措施 ,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 ,以 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 ,保障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环境保护是指社会的生产与生活以

对生态环境无害的方式进行。

3.0.2 工程施工废弃 物循环 利用主要有 3大 原则 ,即
“
减量

化 、循环利 用 、再 生利 用
”
原 则 ,即

“
3R” 原 则 (Reduce,Reuse,

Recyde)。

1 减量化原则 (Reduce),要 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人来

达到既定的生产 目的或消费 目的 ,进 而达到从经济活动的源头就

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

2 循环利用原则(Rcuse):要求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

3 再生利用原则(Recycle),要 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其

使用功能后能重新成为可以利用的资源 ,而 不是不可恢复的废弃

物。按照循环经济的思想 ,再循环有两种情况 ,一 种是原级再循

环 ,即 废品被循环用来产生同种类型的新产品 ;另 一种是次级再循

环 ,即 将废弃物资源转化成其他产品的原料。原级再循环在减少

原材料消耗上面达到的效率要比次级再循环高得多 ,是循环经济

追求的思想境界。

3.0.7 目前可用作生产再生材料的废弃物众多 ,但我 国再生材

料产业还处于相当低 的发展水平 ,大 量的再生材料没有得到 回

收和很好的利用而 白白浪费掉。为促进资源 的循环利用 ,在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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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废混凝土再生利用

4.1一 般 规 定

4.1.1 再生骨料往往会增大混凝土的收缩和徐变 ,由 此可能增大

预应力损失 ,所 以再生混凝土不宜用于预应力混凝土。

4.1.2 规定 了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原料应符合 的标准要求。

为控制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质量 ,其 所用原材料必须符合 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 ,原 材料在使用前应按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复检其质

量指标。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原材料应符合下列国家现行标准

的规定 :

1 再生粗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GB/T25177的 有关规定 ;再生细骨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的 有关规定。

2 天然粗骨料和天然细骨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

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llJGJ52的 有关规定。

3 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175的 有

关规定 ;当 采用其他品种水泥时 ,其性能应符合相应标准规定。不

同水泥不得混合使用。

4 拌合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用水标准河GJ63的

有关规定。

5 矿物掺合料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现行行业标准《用

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GB/T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

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18046、《混凝土和砂浆用天然沸石粉》

JG/T3048或《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矿物外加剂》GB/T18736的

有关规定。

6 外加剂应分别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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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加剂》GB8076、《砂浆、混凝土防水剂 l,JC474、 《混凝土防冻剂》

JC475和《混凝土膨胀剂》GB23439的有关规定。

4.1.4 I类 再生粗骨料品质已经基本达到常用天然粗骨料的品

质 ,其应用不受强度等级限制 ;为 充分保证结构安全 ,规 定 Ⅱ类再

生粗骨料用于配制强度等级不高于 C40的再生骨料混凝土 ;Ⅲ 类

再生粗骨料由于品质相对较差 ,可 能对结构混凝土或较高强度再

生骨料混凝土性能带来不利影响 ,规定其用于配制强度等级不高

于 C25的再生骨料混凝土 ,由 于Ⅲ类再生粗骨料吸水率等指标相

对较高 ,因 此不宜用于有抗冻要求的混凝土。国外相关标准对再

生骨料混凝土强度应用范围也有类似限定 ,例 如对于近似于我国

Ⅱ类再生粗骨料配制的混凝土 ,比利时限定为不超过 C30,丹麦限

定为不超过 40MPa,荷兰限定为不超过 C50(荷 兰国家标准规定

再生骨料取代天然骨料的质量比不能超过 20%)。

4.1.5 I类 再生细骨料主要技术性能已经基本达到常用天然砂

的品质 ,但是由于再生细骨料中往往含有水泥石颗粒或粉末 ,而且

目前采用再生细骨料配制混凝土的应用实践相对较少 ,因此对再

生细骨料在混凝土中的应用比再生粗骨料限制严格一些。Ⅲ类再

生细骨料由于品质较差 ,不宜用于混凝土。

4.1.6 由于工程施工废弃物来源的复杂性、各地技术及产业发达

程度差异和加工处理的客观条件限制 ,生产出来的大量再生骨料

会有一些指标 不能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

GB/T25177或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的 有

关要求 ,例 如微粉含量、骨料级配等 ,这些再生骨料尽管不宜用来

配制普通再生骨料混凝土 ,但 是完全可以配制垫层等非结构混凝

土。因此 ,为 了扩大工程施工废弃物的消纳利用范围 ,提 高利用

率 ,此处作了较为宽松的规定。

4.2 废混凝土回收与破碎加工

4.2.1 现场分类回收是指在现场设置临时施工堆场区域 ,对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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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物进行人工分类 ,分别将 已分类的废弃物进行处理 ,场外分类

回收是指混合施工废弃物直接运输到场外 的废弃物分拣 中转

站 。

4.2.2基于现有 的研究和工程实践经验 ,以 及对废混凝 土 回

收利用经济性与再生粗骨料性能要求的考虑 ,本规范规定 了暂

时不适于回收利用 的废混凝 土。如轻 骨料混凝 土 、有严重 的

碱-骨料反应的混凝土及产生冻融破坏 的混凝土 ;有 害物质含

量超标的废混凝 土不可 回收 ;受 到严重污染 的混凝 土不可 回

收 ,如 沿海港 口工程混凝 土 、核 电站混凝 土 、医院放射 间混凝

土等 。

4.2.3 再生骨料的固定式破碎设备有颚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

机、辊式破碎机 、圆锥破碎机、可逆式破碎等。移动式破碎筛分

成套设备是从 固定式演变而来的 ,由 各单机设各组合而成 ,并 安

装于可移动设备上 ,便 于主机设备移动。移动式混凝土破碎及

筛分设备可分为三种类型 :大 型牵引式移动破碎机 ,是 集供料 、

破碎 、筛分为一体的移动式生产机械。特点是虽是移动式 ,但 却

是集给料机、一级和二级破碎机、磁性分选机和筛分机为一体 的

破碎成套设备 。中型履带式破碎机 ,是 由给料系统 、辊轧式破碎

机和高效的筛分系统组成 的 ,具有较强 的破碎能力 。小型移动

式破碎机在拆除工地 、建筑工地等现场具有 良好的机动性和生

产效率。

4.2.5 废混凝土来源广 ,杂 质多 ,因 此再生粗骨料的加工工艺

较普通粗骨料的加工工艺复杂 。根据同济大学和全 国示范生产

线工艺并参考国外有关标准 ,规 定了再生粗骨料的加工工艺 ,主

要工艺过程为破碎 、筛分 ,必要时还要除去不纯物 ,调 整粒度及

水洗等。一次破碎 的加工设备可采用颚式破碎机 ,二 次破碎 的

加工设各可采用圆锥破碎机。再生粗骨料加工可采用下列工艺

流程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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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再生粗骨料加工工艺流程

4.3再 生 骨 料

4.3.1、 4.3.2 规定了再生骨料的颗粒级配、性能指标应符合的标

准要求。再生粗骨料的各项质量指标均劣于普通粗骨料 ,因 此对

再生粗骨料各项质量指标的要求 ,在普通粗骨料各项质量指标要

求的基础上适当放宽。

4.3.3 明确了再生骨料的应用范围。

4.3.4 根据国外经验 ,为 了便于使用和比较 ,再生粗骨料的试验

方法与普通粗骨料或轻粗骨料基本上是统一的 ,因 此 ,本标准规定

的再生粗骨料取样、缩分、筛分、表观密度等检验方法全部按我国

普通粗骨料的国家标准执行 ;氯盐含量检验方法按我国轻骨料的

国家标准执行 ;金属、塑料、沥青等杂质含量和砖类含量的检验方 .

法 ,则参照国外再生粗骨料通用的方法。再生粗骨料除颗粒级配、

表观密度、含泥量、吸水率、压碎指标、泥块含量及针、片状含量外 ,

微粉含量、孔隙率和砖类含量对再生骨料混凝土的物理力学性能

有显著影响 ,这一点也是再生骨料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的区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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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此 ,除 了必须检验普通粗骨料 的必检项 目,还 需检验再生粗

骨料的微粉含量 、空隙率和砖类含量 。

表 l 再生粗骨料性能指标

项 目 I类 Ⅱ类 IⅡ 类

针片状颗粒(按 质量计×%) <≡ 10

微粉含量(按 质量计×%) <l。 o (20 <3,0

泥块含量(按 质量计〉(%) (0.5 <0.7 <<1.0

压碎指标 (%) <≡ 12 (∶ 20 (<30

表观密度 (kg/m3) ≥)2450 冫)2350 )2250

吸水率(按质壁计X%) <3,0 <5.0 <80

坚固性 (质 量损失× %) <5。 o <10。 o <(15 0

空隙率(%) ((诬 7 (≡ 50 <【 53

有害物质

含量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 ≤ 10

氯化物含量(%) ≤≡0 06

有机质含量(%) ≤(0,50

金属、塑料、沥青、木头、玻璃等杂质含量(%) ≤ 1,0

表 2 再生细骨料的分级与质逼要求

等级

品 质 指 标
可用领域

需水量 比 强度比 坚固性指标(%) 单级最大压碎指标(%)

I

细 (=1,35 、>0.80

<8,0 《≡20
C40及 以下强度

等级的混凝土
中 <(1.30 冫>0.90

粗 (=1.20 、)1.00

细 <1,55 丿>0.70

【 10.o <(25中 <1.绣 >0.85
△Zb发 以 卜殂 反

等级的混凝土

粗 <∈ 1.35 )>0,95

Ⅲ

细 <(1.80 ))0,60

<1z,0 <≡ 30
非承重砌块、

砂浆
中 <(1.70 丿)0,75

粗 ((1.5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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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4.3.6 由于再生骨料的来源较复杂 ,为 了保证来货的技术

性能、质量和进行质量追溯 ,再生骨料进场手续检验应更加严格 ,

应验收质量证明文件 ,包括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及合格证

等 ,质量证明文件中还要体现生产厂信息 ,合 格证编号 ,再 生骨料

类别 、批号及出厂 日期 ,再生骨料数量等内容。

4.3.7 再生粗骨料应按类别、规格分别运输和堆放 ,以 便更好地

控制再生骨料混凝土的质量及减少再生骨料混凝土强度的离散

性。

4.4 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4.4.1 水泥是建筑工程中应用最广的一种胶凝材料。再生骨料

混凝土应用的水泥品种主要是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

火山灰硅酸盐水泥和粉煤灰水泥。适用于普通混凝土的水泥品

种 ,同样可用于再生骨料混凝土 ,但其性能必须符合相应的标准。

4.4.2 规定了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再生粗骨料应符合的标准。

为控制生产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再生粗骨料的质量 ,在使用前应

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GB/T25177的有关规定

复检其质量指标。

4.4.4 规定了配制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的天然粗 、细骨料应分别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为控制生产再生骨料混凝土所用天然

粗、细骨料的质量 ,在 使用前应按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用砂、

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l9JGJ52的 规定按批进行复检。

4.4.5 拌制再生骨料混凝土的用水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

拌和用水标准》JGJ63的有关规定。海水中的氯离了含量较高 ,

我国大部分港区海水的 Cl含量高达 14000~18500(mg/L),远

超过有关规定的限量 ,故 在本条规定不得使用海水拌制钢筋再生

骨料混凝土 ,对有饰面要求的再生骨料混凝土不宜用海水拌制。

4.4.6 选用的掺合料 ,应使再生骨料混凝土达到预定改善性能的

要求或在满足性能要求的前提下取代水泥。用于再生骨料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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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矿物掺合料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

灰》GB1596、 《粉煤灰在混凝土和砂浆中应用技术规程河GJ28、 《粉

煤灰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G肘 146和《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

高炉矿渣粉》GB/T18046的 有关要求。其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其

最大掺量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当采用其他品种的掺合料时 ,其

烧失量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质量指标应通过试验 ,确认符合再生骨料

混凝土质量要求时 ,方可使用。

4.4.7 在再生骨料混凝土中掺用适当品种外加剂既可改善再生骨

料混凝土性能 ,适 应不同施工工艺的要求 ,叉 可节约水泥 ,降 低生

产成本 ;但如使用不当 ,或 质量不佳 ,也将影响再生骨料混凝土质

量 ,甚 至造成质量事故。为了保证再生骨料混凝土所要求的性能 ,

达到预期的效果 ,所用外加剂应是经有关部门鉴定 、批准批量生产

的产品 ,且 其质量必须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混凝 土外加剂》GB
8076、《混凝土泵送剂》JC473、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JC474、《混

凝土防冻剂河C475、 《混凝土膨胀剂》GB23439和 《混凝土外加剂

应用技术规范》GBJ50119的 有关规定。

4.4.8 本条对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参数的选择进行了说

明。大量试验结果表明 ,再生骨料混凝土抗压强度与灰水 比之间

并不是线性关系 ,因 此 ,不能直接使用鲍罗米公式进行再生骨料混

凝土配合比设计。然而 ,鉴 于现阶段还没有提出一个普遍公认的

再生骨料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的计算公式 ,本规范中再生骨料混凝

土配合比设计还是基于普通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方法之上 ,调 整某

些设计参数 ,最后经试验确定。

1 再生骨料混凝土宜采用绝对体积法进行配合 比计算 ,而

不宜采用质量法 ,这 主要是基于不同等级、不同取代率的再生粗

骨料配制的再生骨料混凝土 ,其 干表观密度可在较大范围内变

动考虑的。

2 再生粗骨料的吸水率较大 ,因 此 ,在进行配合 比设计时必

须要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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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用水量分为净用水量和附加用水量两

部分。所谓净用水量系指不考虑再生骨料吸水率在内的混凝土用

水量 ,相 应的水胶比则为净水胶 比。附加用水量则是指再生粗骨

料吸水至饱和面干状态所需的水量。再生粗骨料采用预湿处理

时 ,可不考虑附加用水量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用水量直接按净用水

量确定。

4 大量试验研究表明 ,为 达到与普通混凝土相同的工作性能

及强度 ,在保持水胶 比不变的条件下再生骨料混凝土须增大水泥

浆体用量。为此 ,在确定净用水量时加以考虑。

5 水泥等级可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选用。

6 确定砂率的取值时 ,可 根据粗骨料的最大粒径和净水胶比

查阅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 比设计规程》JGJ55的 相应

表格 ,并在由此得到的砂率的基础上适当增大 1%~5%。 这是基

于再生粗骨料表面较粗糙 ,为 改善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应

适当增大砂率。

4.4.9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配合 比设计步骤与普通混凝土的绝对

体积法基本一致 ,可参考现行行业标准《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

程河GJ55。 大量试验研究表明 ,为 达到与普通混凝土相同的工作

性能及强度 ,在保持水胶 比不变的条仵下再生骨料混凝土须增大

水泥浆体用量。

4.5 再生骨料混凝土基本性能

4.5.1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按现行国家标准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50080的 规定执行 ,力

学性能试验方法和强度尺寸效应换算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普通

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50081的规定执行 ,强 度检验

评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50107的

规定执行。

4.5.2 根据国内同类标准和规程的经验 ,主要规定了再生骨料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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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强度等级的定义及其划分原则。按用途将再生骨料混凝土划

分为砌块、道路和结构用再生骨料混凝土三大类 ,分别规定了各类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和合理使用范围。砌体用再生膏料混凝土可用

于墙用砌块、铺地砌块、装饰砌块、护坡砌块和筒仓砌块等 ;少量再

生骨料混凝土可用于导墙、门窗和过梁等小型预制构件 ,要求强度

等级大于 C20;专 业工厂生产的再生骨料混凝土可用于建筑工程

的主体结构。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单轴受压本构关系可按下列公式

确定 :

aJ+(3一 肠 )tr2-← %-2)￡3  (J≤
)

而  (氵
)1)

εc
~
ε

ハ

〓y

(1)

(2)

Jr=贵
                      (3)

曰==2,2(0.748r2-— 1.231'ˉ卜0.975)             (饪 )

D==0.8(7,6438rˉ←1,142)                      (5)

式 中 :rc—— 再生 骨料混凝 土 的抗 压强 度 ;

%——再生骨料混凝土峰值应变 ;

'—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4.5.3 本规范对用于混凝土的再生骨料主要性能指标要求与天

然骨料产品标准要求差距不是很大。所以 ,再 生骨料混凝土的轴

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丘k、 轴`b抗拉强度标准值 rtk以 及轴心抗压强

度设计值 rc、 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y、 等 ,都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中 相同强度等级混凝土的规定取

值。

4.5.4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抗折强度 (弯拉强度 )与 抗压强度之间

的关系式 ,是基于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 528组再生骨料混凝土试

验数据的统计回归分析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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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弹性模量是基于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

528组再生骨料混凝土试验数据的统计回归分析得出的公式 Ec=

梅

赧 酪 舳 °

4.5,6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导热系数和比热是通过再生骨料混凝

土温度性能专题研究成果计算得到的。

4.5.7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中 对设计使用寿命为 50

年的结构用混凝土耐久性进行了相关规定。由于来源的客观原因 ,

再生骨料吸水率、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往往比天然骨料差一些 ,这

些指标可能影响混凝土耐久性或长期性能 ,所 以 ,为 了偏于安全 ,

本规范对最大水胶比和最低强度等级的要求相对于 GB5001o中
的相关规定均相应提高了一级要求。本规范 目前仅就再生骨料混

凝土用于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 以内的工程作出规定 ,用 于更长设

计使用年限的情况 ,为 慎重稳妥起见 ,还需要继续积累研究及工程

应用数据及经验。鉴于缺乏相应的工程实践经验 ,在环境作用类

别中 ,暂不考虑再生骨料混凝土冰盐环境和滨海室外环境中使用

的情况。

4.5.8 由于来源的复杂性 ,再生骨料中氯离子含量、三氧化硫含

量可能高于天然骨料。由于氯离子含量等对混凝土尤其是钢筋混

凝土的耐久性影响较大 ,所 以本规范并没有将掺用了再生骨料的

混凝土中氯离子含量、三氧化硫含量要求降低 ,而是严格执行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和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

设计规范》GB/T50476的 有关规定。

4.5.9 保护层厚度的规定是为了满足结构构件的耐久性要求和

对受力钢筋有效锚固的要求。同济大学等高校的试验室试验研究

表明 ,相 同强度等级的再生骨料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相比,具有较

好的抗碳化和粘结性能 ,国 内外的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也有相似

的结论。但考虑到现场测试数据不多 ,因 此本条文再生骨料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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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保护层厚度 ,偏 安全地在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取值上增加 5mm。

4.5.11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收缩值是借鉴国内外已有的再生骨料

混凝土标准 (表 3)而确定的。 I类再生粗骨料品质较好 ,对 于仅

掺用 I类再生粗骨料的再生混凝土 ,可按普通混凝土来确定收缩

值。对于同时掺用再生粗骨料和再生细骨料的混凝土 ,其收缩值

影响因素较复杂 ,应通过试验确定。

表 3 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收缩值修正系数

国家或组织

再生粗骨料取代率

100% 30%

比利时 1 50 1.00

RILEM 1.50 1.00

荷 兰 1 35~1.55

4.6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

4.6.1 基于现有的研究和应用实践 ,本条首先明确了用于构件的

再生骨料应为再生粗骨料 ,规定了再生骨料混凝土在结构工程中

的应用范围 ,现 阶段再生骨料混凝土在其他结构构件中应用的研

究较少 ,故 本规范尚未考虑在其他结构构件中使用再生骨料混凝

土。再生骨料混凝土正截面承载力计算的基本假定与普通混凝土

大致相同。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的计算应符合现行相应标准。

同济大学的试验研究表明 ,当 再生粗骨料的取代率大于 30%

时 ,相 同强度等级的再生骨料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相比 ,具有较高

的粘结性能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定范围有所增长。但考虑

到安全储备 ,本条文对钢筋在再生骨料混凝土中的锚固长度沿用

了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 有关规定。

4.6.2 国内对根据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设计的构件进行了试验 ,结果表明 ,相 同强度等级的再生骨

料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受弯构件有相似的受力阶段和破坏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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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已有数据和可靠度分析 ,I类再生粗骨料 αM取 为 1.0;

Π类和Ⅲ类再生粗骨料 αM取为 0.95。

4.6.3 再生骨料混凝土轴 `心 受压构件的计算公式也与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类 似 ,但试验研究表明再生

骨料混凝土轴心受压构件承载力略低于普通混凝土 ,因 此根据已

有数据和可靠度分析 ,I类再生粗骨料 αN取为 1,0;Ⅱ 类和 Ⅲ类

再生粗骨料 αN取为 0.90。

4.6.4 国内外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再生骨料混凝土斜截面受剪承

载力略低于普通混凝土 ,因 此根据已有数据和可靠度分析 ,I类再

生粗骨料 αv取为 1,0;Ⅱ 类和Ⅲ类再生粗骨料 αv取为 0,85。

4.6.5 偏`b受压、局部受压、轴心受拉、偏`b受拉、受扭、受冲切等

工况下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

相关公式进行计算。

4.6.6 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极限拉应变相比

普通混凝土略大 ,粘 结强度略高 ,因 此可以偏安全的采用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 计算公式进行抗裂验算。

4.6.7 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的裂缝宽度与

普通混凝土相当 ,但是再生骨料混凝土开裂后的耐久性与普通混

凝土相比 ,优劣存在较大争议 ,原 囚是再生骨料混凝土骨料的来源

复杂。在计算过程中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的裂缝宽度按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 规定取值。

4.6.8 国内外试验研究结果表明 ,再生骨料混凝土构件的挠度比

普通混凝土大 ,且随着时间的增长这种趋势愈加明显 ,因此为了满

足实际工程要求 ,在再生粗骨料取代率在 30%以 上时 ,根 据 国内

外有关试验结果取挠度放大系数 1.2。

4.7 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

4.7.1 规定了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所用原材料应符合的标

准要求。砌块生产中往往掺用石屑等破碎石材作为部分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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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单排孔和多排孔砌块一方面要考虑减小结构 自重 ,另 一方

面还要考虑建筑节能要求。砌块尺寸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不同的

规格。

4Ⅱ 7.4 小砌块的性能指标 ,根 据产品标准 ,按 毛截面计算。混凝

土小型空心砌块作为工业产品 ,势必存在质量差异 ,将设计规范的

可靠度与材料的质量等级挂钩是必要的 ,特别是对再生骨料混凝

土小型空Jb砌块新型材料 ,更 是应该在质量上作必要的定性规定 ,

这样能给相对准确的设计带来便利。

4.7.5 对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的各项技术要求作了规定。

4.7,6 再生骨料空心砌块的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抗压强度、相

对含水率和抗冻性等各项性能的试验方法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执行。

4.7.7 由于 目前尚无专门的再生骨料空心砌块产品国家标准或

行业标准 ,根据产品的具体情况 ,再生骨料空心砌块的型式检验和

出厂检验一般是依据企业标准或参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所以 ,

再生骨料空心砌块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 目可以根据企业所依据

标准情况而定 ,但型式检验应包含有放射性、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

质量、抗压强度、干燥收缩率、相对含水率、碳化系数和软化系数、

抗冻性 ;出 厂检验应包含有尺寸允许误差 、外观质量和抗压强度

等项 目。放射性按现行 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 限量》

GB6566的 规定执行。

4.7,9 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型式检验时 ,每批应随机抽取

64块进行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检验 ,当 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

的不合格数不超过 8块时 ,应判定该批砌块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

合格 ;当 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的不合格数超过 8块时 ,应判定

该批砌块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不合格。然后再从合格砌块中随机

抽取 5块进行抗压强度检验 ,3块进行干燥收缩率检验 ,3块进行

相对含水率检验 ,10块 进行抗冻性检验 ,12块 进行碳化系数检验 ,

10块进行软化系数检验 ,5块进行放射性检验。当所有检验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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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验结果均符合本规范第 4.7,5条 的规定时 ,应判定该批产品

合格 ;否则应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再生骨料混凝土空心砌块出

厂检验时 ,每批随机抽取 32块 进行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检验 ,当

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的不合格数不超过 4块时 ,应判定该批

砌块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合格 ;当 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的不

合格数超过 4块时 ,应 判定该批砌块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不合格。

然后再从合格砌块中随机抽取 5块进行抗压强度检验 ,当 抗压强

度符合本规范第 4,7.5条 的规定时 ,应 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当 抗压

强度不符合本规范第 座.7.5条 的规定时 ,应 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4.8 再生骨料混凝土道路

4.8.1 对废旧道路混凝土资源化前的有关要求作了技术规定。

4.8.2 通过上海市某道路改建工程实例 ,同 济大学对再生粗骨料

取代率为 50%的 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性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应用

研究 ,完 成了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施工 ,并对试验路段进行了全面的

现场测试 ,结果证明再生粗骨料在水泥混凝土路面上的应用是安

全可行的。

4.8.3 废旧道路混凝土具有良好的路用性能 ,采用无机结合料进

行稳定的半刚性基层完全能够满足现行规范高等级公路基层的指

标要求 ,是废弃混凝土再生利用的一个有效途径。

4.8.4、 4.8.5 再生骨料混凝土路面的施工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公

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llJTG F30的 有关规定执行。再

生骨料混凝土路面的质量检测可按现行行业标准《公路路基路面

现场测试规程 llJTJ059的 有关规定执行。



5 废模板再生利用

5.1一 般 规 定

5.I。 1 国内建筑模板主要是木 (竹 )胶 合板模板 (市 场 占有率

70%)。 废木、竹模板在施I废模板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本条根据

废木、竹模板产生的不同方式进行归类◇塑料模板在施工应用整

个过程中无环境污染 ,是 一种绿色施工的生态模板。新型木塑复

合刨花板模板的开发和应用将是解决废弃塑料膜、袋回收利用的

新途径 ,并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5.1.2 废木模板的再生利用以原级再循环为主。原级再循环在

减少原材料消耗上面达到的效率要比次级再循环高得多 ,是 循环

经济追求的理想境界。

5.1.4 再生木模板的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模

板安全技术规范河GJ162的有关规定。

5.1.5 再生木模板的质量检验、运输和储存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模板用胶合板》GB/T17656的 有关规定。

5.2 再生利用方式

5.2.5 本条例规定了利用废旧材料作原料生产刨花板时应注意

的事项。废木材作为生产刨花的原材料 ,占 整个板材原材料用量

的 70%,利用率很高。

5.2.6 再生木模板的生产 ,不 仅可以降低木模板的生产成本 ,节

约木材资源 ,而且符合我国现在倡导的建设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

社会的要求。再生木模板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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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再生骨料砂浆

6.1一 般 规 定

6.1.1 再生骨料砂浆用于地面砂浆时 ,宜用于找平层而不宜用于

面层 ,因 为面层对耐磨性要求较高 ,再生骨料砂浆往往难以达到。

6.1.2 规定了再生骨料砂浆所用原料应符合的标准要求。为控

制再生骨料砂浆的质量 ,其 所用原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 ,原材料在使用前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复检其质量指标。

6.1.3 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

中规定的 I类再生细骨料技术性能指标 已经类似于天然砂 ,所 以

其在砂浆中的强度等级应用范围不受限制。而 Ⅱ类再生细骨料、

Ⅲ类再生细骨料由于综合品质逊色于天然骨料 ,尽 管实际验证试

验中也配制出了 M20等 较高强度等级的砂浆 ,但是为可靠起见 ,

规定 Ⅱ类再生细骨料一般只适用于配制 M15及 以下的砂浆 ,Ⅲ 类

再生细骨料一般只适用于配制 M10及 以下的砂浆。

6.1.4 再生骨料砂浆可应用于建 (构 )筑物砌体结构。结构设计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Os的 有关规定。

6.2 再生骨料砂浆基本性能要求

6.2.2 确定了不同品种砂浆的强度等级、稠度、保水率、粘结强度

和抗冻性能要求。

6.2.3 再生骨料砂浆性能试验方法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砂浆

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河GJ/T70的规定执行。

6.3 再生骨料砂浆配合比设计

6.3.2 再生骨料砂浆用水泥的强度等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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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硅酸盐水泥》GB175的 有关规定。为合理利用资源、节约材料 ,

在配制砂浆时要尽量选用低强度等级水泥和砌筑水泥。

6.3.3 本规范提出的再生骨料砂浆配合 比设计方法适用于现场

配制的砂浆和预拌砂浆中的湿拌砂浆。由于再生细骨料的吸水率

较天然砂大 ,配制的砂浆抗裂性能相对较差 ,所 以对于抗裂性能要

求较高的抹灰砂浆或地面砂浆 ,再生细骨料取代率不宜过大 ,一 般

限制在 50%以 下为宜。对于砌筑砂浆 ,由 于需要充分保证砌体强

度 ,所 以在没有技术资料可以借鉴的情况下 ,再生细骨料取代率一

般也要限制在 50%以下较为稳妥。再生骨料砂浆配制过程中一

般应掺人外加剂、添加剂和掺合料 ,并需要试验调整外加剂、添加

剂、掺合料掺量 ,以 此来满足工作性要求。在设计用水量基础上 ,

也可根据再生细骨料类别和取代率适当增加单位体积用水量 ,但

增加量一般不宜超过 5%。

6.4 再生骨料砂浆施工质量验收

6.4.1、 6.4.2 再生骨料砌筑砂浆、再生骨料地面砂浆和预拌再生

骨料抹灰砂浆的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预拌砂浆应

用技术规程河GJ/T223的 有关规定 ;现场拌制再生骨料抹灰砂浆

的施工质量验收需要检验试块抗压强度和拉伸粘结强度实体检测

值 ,就不能直接按《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JGJ/T223的 有关规

定执行 ,否则就会缺少砂浆试块抗压强度检验过程 ,所 以对现场配

制的再生骨料抹灰砂浆的施工质量验收单独作出了规定 ,即 应按

现行行业标准《抹灰砂浆技术规程 llJGJ/T220的 有关规定执行。



7 废砖瓦再生利用

7.1 废砖瓦用作基础回填材料

7.1.1 大型广场、城市道路、公路、铁路等建筑物、构筑物需要大

量的土方、石方 ,废砖瓦可以作为回填材料 ,这 是废砖瓦再生利用

的途径之一。

7.1.2 废砖瓦具有足够的强度和耐久性 ,能够长久地起到骨料作

用。土料可采用原槽土 ,但不应含有机杂质、淤泥及冻土块等。

7.2 废砖瓦用于生产再生骨料砖

7.2.1 明确了再生骨料砖所用原材料应满足的规范要求。

7.2.4 国家现行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和 《多孔砖砌

体结构技术规范l9JGJ137中 对砖的强度等级最低规定为 MU10,《 混

凝土实心砖》GB/T21144和 《非烧结垃圾尾矿砖》JC/T422中 砖的

强度等级最低规定为 MU15,根 据再生骨料的性能要求 ,本规范将

再生骨料多孔砖和再生骨料实心砖的最低强度规定为 MU7.5。

7.2.5 再生骨料多孔砖其他规格尺寸还有 190mm× 190mm×

90mm等 。

7.2.6 明确了再生骨料砖的性能及用途所应满足的规范要求。

7.2.7 再生骨料砖的尺寸允许偏差、外观质量和抗压强度的试验

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砌体墙砖试验方法》GB/T2542的 规定执

行 ;吸水率、干燥收缩率、相对含水率、抗冻性、碳化系数和软化系数

的试验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小型空`b砌块试验方法》GB/

T4111的 规定执行 ,测定干燥含水率的初始标距应设为 ⒛0mm。

7.2.8 由于目前尚无专门的再生骨料砖产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

准 ,根 据产品的具体情况 ,再生骨料砖的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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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据企业标准或参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所以 ,再 生骨料砖型

式检验和出厂检验项 目可以根据企业所依据标准情况而定 ,但 型

式检验应包含有放射性及本规范第 7,2.7条所规定的所有项 目 ,

出厂检验应包含有本规范第 7.2.7条所规定的尺寸允许误差、外

观质量和抗压强度等项 目。放射性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

射性核素限量》GB6566的规定执行。

7.2.10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再生骨料应用技术规程河q/T240的

相关规定 ,每批应随机抽取 50块进行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检验 ,当

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的不合格数不超过 7块时 ,应判定该批砌

块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合格 ;当尺寸允许偏差和外观质量的不合格

数超过 7块时 ,应判定该批砌块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不合格。然后

再从合格砌块中随机抽取 10块 进行抗压强度检验 ,当 抗压强度符

合本规范第 7.2,6条 的规定时 ,应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当 抗压强度

不符合本规范第 7,2.6条 的规定时 ,应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2.11 再生骨料砖各项性能指标达到要求方能出厂。产品出厂

时 ,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 ,合 格证一般应标明生产厂信息、产品

名称、批量及编号、产品I实测技术性能和生产 日期等。为保证再生

骨料砖的生产质量 ,需 要重视养护和运输储存等环节。延长养护

时间 ,能保证砌体强度并减少因砖收缩过多而引起的墙体裂缝。

一般养护时间不少于 28d;当 采用人工 自然养护时 ,在 养护的前 7d

应适量喷水养护 ,人 工 自然养护总时间不少于 28d。 再生骨料砖

在堆放、储存和运输时 ,应采取防水措施。再生骨料砖应按规格和

强度等级分批堆放 ,不应混杂。堆放、储存时保持通风 ,底 部宜用

木制托盘或塑料托盘支垫 ,不 宜直接贴地堆放。堆放场地必须平

整 ,堆放高度一般不宜超过 1,6m。

7.2.12 再生骨料砖的进场检验项 目应包含尺寸允许偏差、外观

质量和抗压强度 ;如 果用户根据工程需要提出更多进场检验项 目

要求 ,则 供需双方可以协商增加其他检验项 目(从本规范第 7.2.7

条规定的检验项 目中选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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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 明确了再生骨料砖砌体工程施工应满足的规范要求。再

生骨料砖砌体工程施工应按国家现行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50003、《多孔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河GJ137。

7.2.14 明确了再生骨料砌体I程质量验收应符合的规范要求。

7.3 废砖瓦用于生产再生骨料砌块

7.3.1 明确了再生骨料砌块所用原材料应满足的规范要求。

7.3.2 明确了再生骨料砌块基本生产工艺步骤 ,计算配料时要考

虑水泥、砂子和辅助材料。

7.3.3 明确了再生骨料砌块的性能及用途所应满足的规范要求。

再生骨料砌块的性能及用途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普通混凝土小型空

心砌块》GB8239、《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⑴ /T15″ 9、《蒸压加

气混凝土砌块》GB11968、《装饰混凝土砌块河gT641等的有关规定。

7.3.4 明确了用废砖瓦加工生产砌块时应采取的措施。充分搅

拌是关键 ,直接影响到制品的密度与质量。废砖宜用对辊式破碎

机破碎 ,宜采用固定式砌块成型机生产。

7.3.5 对再生骨料砌块的尺寸规格作了规定。

7.3.6 明确了再生骨料砌块强度等级划分。

7.3.7 对再生骨料砌块的各项技术要求作了规定。

7.3.8 明确了再生骨料砌块各项性能试验采用的试验方法。

7.3.9 对再生骨料砌块的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作了明确规定。

7.4 废砖瓦用于泥结碎砖路面

7.4.1 泥结碎砖路面的主骨料是
“
碎砖

”
,它需承受来 自车辆荷载

的碾压和磨耗。与碎石相比 ,碎 砖瓦的抗压强度低 ,为 保证使用 ,

一般碎砖瓦颗粒较大 ,达 40~60(mm)。

7.4.2~7.4.4 对粘土的粘性和用量作了明确规定。

7.4.5 土体固结剂是一种无机水硬性胶凝材料 ,可用于固结一般粘性

土、砂土、碎石与土的混合料,使之产生较高强度、水稳定性和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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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工程施工废弃物再生利用

8.1 废沥青混凝土再生利用

8.1.1~8.1.3 对废沥青资源化再生作了技术规定。所谓沥青混

凝土再生利用技术 ,是将需要翻修或废弃的旧沥青混合料或旧沥

青路面 ,经过翻挖回收、破碎筛分 ,再与新骨料、新沥青材料等按适

当配比重新拌合 ,形 成具有一定利用性能的再生混凝土 ,用 于铺筑

路面面层或基层的整套工艺技术。通常再生的旧沥青路面厚度为

50~100(mm)。 再生沥青混凝土产品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重交

通道路石油沥青》GB15180、《道路石油沥青》SH0522、 《建筑石油

沥青》GB/T494的 有关规定。

8.2 工程渣土再生利用

8.2.1 工程废土可分为工程产出土和工程垃圾土。

1 工程产出土是指 由各种工程产生的具有 良好土工性能的

土方。

2 工程垃圾土是指由各种工程所产生的土工性能差、难以直

接作为材料使用的土方和泥土(浆 )。

8.2.4 工程垃圾土施工性能差 ,无法进行碾压施工 ,同 时工程垃

圾土回填所形成的地基强度低、变形大、固结时间长 ,一 般不能满

足工程的要求。

8.3 废塑料、废金属再生利用

8.3.1 废管材可按材质分类处理 ,金 属管材应送钢铁厂或有色金

属冶炼厂 ;非 金属管材和复合材料管材应送化工厂、塑料厂再生利

用。钢架、钢梁、钢屋面、钢墙体宜按拆除后的板、型材分类。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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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除可能混杂的保温夹层 )可直接送钢厂再生利用。

8.4 其他废木质材再生利用

8.4.1~8.4.5 对废木材料的再生利用作了技术规定。回收经营

单位或个人应就近、合理地设置废木质材料回收站 ,集 中收集废木

质材料 ,并与区域环卫部门联动规划实施 ,以 不污染资源为原则。

对尚未明显破坏的木材可直接再利用 ;对 破损严重的木质构件可

作为木质再生板材的原材料或造纸等。在利用废木质材料时 ,应

采取节约材料和综合利用的方式 ,优 先选择对环境更有利的途径

和方法。废木质材料的利用应按照复用、素材利用、原料利用、能

源利用、特殊利用的顺序进行。

8.5 废瓷砖、废面砖再生利用

8.5.1、8.5.2 利用废瓷砖的颜色、耐磨、已烧结、一次碳酸盐已分

解等特性 ,经过再破碎加工 ,可 作为特殊原料回收利用。将废瓷砖

加工成一定细度的粒子可作为釉用颗粒。废瓷砖颗粒可作为耐磨

防滑原料 ,制 作瓷质地砖粉料。废瓷砖颗粒可作为其他新产品的

主要原材料 ,如 透水砖等。

8.6 废保温材料再生利用

8.6.1、8.6.2 废保温材料可集中回收到保温材料厂 ,加 工成生产

保温材料的原料。废保温材料可加工成保温砂浆。废保温材料可

用于生产新型的复合隔热保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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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程施工废弃物管理和减量措施

9.1 工程施工过程中废弃物管理措施

9.1.1 为实现工程施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本条对工程施工废弃

物减量管理、节材、节水、节能等方面作了规定。

9.1.2 本条对工程施工环境保护作了技术规定。现场噪声排放

不得超过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的有

关规定 ;噪声监测与控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测

量方法》GB12524的 有关规定执行。

9.2 工程施工过程中废弃物减量措施

9.2。 I、9.2.2 明确了工程施工废弃物控制措施、减量管理措施。

施工废弃物统计数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砖混结构单位建筑面积产生施工废弃物的数量 :50~60
(kg/m2),其 主要成分为 :碎砖块、落地灰、混凝土块、砂浆等 ;框架

结构单位建筑面积产生施工废弃物的数量 饪5~60(kg/m2);框

架-剪力墙 结构单位建筑面积产生施工废弃物 的数量 :40~60
(k酽 m2),其 主要成分为 :混凝土块、砂浆、碎砌块等。

2 工程施工废弃物产生量与施工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施工

人员的素质、房屋的结构形式及特点、施工质量、施工技术等多方

面因素有关 ,从 0.在 ~1.3(耐 /100m2)不 等 (按 建筑面积计 ,另 外

开挖余土的外运也计算在内)。

3 由于工程施工废弃物的组成特点和它产生于建设工程现

场的实际情况 ,将 其回收作为建筑材料 ,是工程施工废弃物回收利

用的有效手段。工程施工废弃物主要由碎砖、混凝土、砂浆、包装

材料等组成 ,约 占工程施工废弃物总量的 80%。 混凝土和砂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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